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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间接增持公司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3 年 5 月 30 日，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

到控股股东江苏联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发集团”）通知，联发集

团第一大股东兼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孔祥军先生受让联发集团其他股东转让的股

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现就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间接增持本公司股份事宜公告如下： 

一、间接增持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孔祥军先生。  

二、间接增持目的及时间：  

恰逢联发集团股东吴守礼因个人原因出售其持有联发集团的部分股份，孔祥

军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受让吴守礼持有联发集团 1.05%的股份，

双方于 2013 年 3 月 20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2013 年 5 月 29 日，以上事

项经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间接增持方式： 

以协议受让联发集团的部分股份，间接增持本公司股份。 

四、间接增持数量及比例：  

孔祥军原持有联发集团 40.0402%股份，增持 1.05%至 41.0552%，除此之外，

其他不变。由此，实际控制人间接持有本公司权益发生变动如下： 



孔祥军、崔恒富、陈警娇、黄长根
（共同控制人）

江苏联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56.3657%

40.45%

孔祥军、崔恒富、陈警娇、黄长根
（共同控制人）

江苏联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57.3807%

40.45%

变动前变动前 变动后变动后

 

五、本次增持的合法性：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的有关规定，不会影

响本公司上市地位。 

2、孔祥军先生间接增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本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六、本次增持的承诺事项：  

孔祥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严格履行承诺：在此次增持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减持其所增持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